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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
新一届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明确要
求，也是检察工作适应时代发展新
需求的必然选择。因占有故意难以
证明、民事违约和刑事违法难以区
分，检察官每每在碰到合同诈骗案
件时，总是如履薄冰。近日，由我全
程介入引导侦查人员侦办、批捕、
起诉，并出庭支持公诉的一起涉众
型合同诈骗案顺利宣判。

2022 年 10 月 17 日，公安机关
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李某诈骗
案件，我看着 300 字的案情介绍，
以为只是一起简单案件。经与侦查
人员沟通，我了解到该案在我市公
安机关立案前，先后有多名被害人
分别在不同公安机关报案，但均被
当地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不
予立案。我市公安机关经侦大队报
请立案后，以该案系一般诈骗而非
合同诈骗为由，将案件移交给刑侦
大队，刑侦大队经过取证后，将案
件预报至我院。

究竟是普通的民事经济纠纷？
还是一般诈骗？抑或是合同诈骗？
我对这起案件多了一份关注。

同年 10 月 19 日，公安机关将
该案报请我院批准逮捕。经审查，
我发现李某涉嫌多笔犯罪事实，但

每一笔事实中，其将获取的绝大部
分钱款用于经营活动，因此，就单
笔事实看，其不可能构成犯罪，即
便从所有犯罪事实看，其将大部分
钱款用于经营，因此要认定构成诈
骗型犯罪困难重重。

我进一步审查了李某的人生
经历、经营模式、交易金额等情况，
发现李某从 2012 年开始就因犯合
同诈骗罪、盗窃罪等先后多次被判
刑，直至 2021 年 10 月刑满释放。更
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李某经营砂石
生意 6 个月，基本都是高价购进、
低价销售，存在严重价格倒挂，这
种经营模式不具可持续性，必然会
导致大额亏空，且大额亏空结果已
经出现。

该案刑民交错、合法商业行为
与诈骗行为交织，涉及砂石经销
商、投资人 50 余人，作案手段更具
欺骗性，不能用传统办理诈骗型犯
罪思路来办理此案，只有跳出案
件，才能从全局上更精准地把握该
案。基于这种认识，在涉案资金几
千万元无审计报告、无资产证据以
及获取款项大部分用于经营的情
况下，我果断决定先批准逮捕。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查清
案件事实、夯实证据链条是前提。
为此，我建议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将
该案更换为经侦大队专业人员办
理，并针对案件情况列出详细补充
侦查提纲。

侦查人员能否领悟到该案的
不同，能否与我们在同一高度上把
握案件，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思路能

否由侦查人员落实落地，也最终决
定着这个案件能否成功办理。在接
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始终与侦查人
员保持联系，随时掌握案件进展。

在我们的全过程引导侦查下，
李某的犯罪过程、犯罪模式通过证
据材料完整地还原展示出来，特别
是在审计报告中就李某出售砂石

“平均亏损 14.79 元/吨”的价格倒
挂关键事实进行了认定。

在完整证据链面前，李某终于
改变了侦查初期避重就轻、拒不认
罪的态度，自愿认罪认罚。

2023 年 4 月 23 日，我院以李某
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李某在无固定职业、无资金、
无碎石生产线的情况下，从 2022年
2 月至 8 月，采用收取预付款、高买
低卖的手段，购销砂石料 2900余万
元，迅速将自己包装成一名有实力
的砂石经销商，并利用其商业影响
力，虚构“其养殖场可以开采毛石”

“某水泥厂欠其舅舅业务款”等事
实，通过伪造金融凭证，在收受货
款或预付款后逃匿等方式，骗取被
害人唐某、聂某等 10 余人预付款、
货款、投资款共计 429万余元。

同时，鉴于李某在审查起诉阶
段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建议判
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

5 月 26 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李某当庭表示已经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给他人和自己家庭带来
的巨大伤害，愿意痛改前非、重新
做人。6 月 12 日，法院对该案作出

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和
量刑建议。李某未上诉，判决已生
效。

至此，李某合同诈骗案在历时
8 个月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是，案件真的办完了吗？我扪心
自问：作为检察院的“一把手”，不
应该只是自己成为高质效办案的
一把好手，更需要让全体检察人员
成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好
手。

为此，我们结合该案在全院开
展了“以政治说办案”活动。

“所有监督办案都要遵循法律
规定、法的精神，恪守职能边界，以
严格公正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维护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
合法权益。”“要有将工作当成事业
做的情怀……”这个案件的成功办
理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前提是依法，核心是公正。这就要
求我们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公
正司法，让“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成为基本价值追求。唯其不易，
更需奋斗。作为基层一线检察人，
我们要把根扎得更深、把魂铸得更
牢，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口述人系湖北省宜都市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是一般诈骗，还是涉众型合同诈骗

□郭树合 李丰丽

【基本案情】
2019 年，山东省潍坊某热力公司委托某特种设备检测

公司对某建设公司施工的集中供热管网三标段管道焊接质
量进行检测。翟某作为该项目检测员，没有进行实际检测便
提供了虚假的检测报告，翟某个人非法获利 15 万余元。
2020 年 11 月，该热力管网正式投入使用之前，在雨污分流
工程施工时发现管道焊接口处断裂。该热力公司重新聘请
另一家检测机构，对该工程管道焊接点进行抽样检测，结果
全部不合格，于是对部分路段工程进行重新施工，花费 280
万余元。公安机关以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立案侦查，后
移送潍坊市寒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7 月 13 日，潍坊市寒亭区法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判处被告人翟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同时禁止翟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活动。

【检察履职】
察微析疑，准确把握追诉标准。公安机关以部分工程路

段重新施工花费的 280 万余元费用认定为翟某犯罪行为造
成的损失，以此作为立案追诉标准向寒亭区检察院移送审
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管道焊接质量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
是某建设公司的施工质量出现问题，某建设公司是施工质
量的直接责任主体和第一赔偿责任人，让翟某一人承担全
部责任缺乏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
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八十一条规定，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违法所得数额超过十万元的应当立案追诉。承
办检察官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调整办案思
路，以非法所得数额作为立案追诉标准。最终查实翟某收取
了 15 万余元的检测费，已超过 10 万元的追诉标准，翟某未
实际检测就出具检测报告所获收益应当认定为非法所得，
应当以此对翟某提起公诉。

追赃挽损，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
将退赃情节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提出量刑建议的重要依
据，从法律规定、犯罪构成、情理等方面跟翟某讲清是否真
诚认罪悔罪以及从宽幅度的重要前提。翟某主动将 15 万余
元的非法获利退还给被害单位。另外，该案的成功起诉、判
决，证实了某特种设备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为虚假报
告这一事实，为后期热力公司民事起诉建设公司支付修复
费用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支持。

异地协作，推动行业规范治理。通过禁止令、检察建议、
建议法院向发证机关送达判决书等形式规范行业治理。针
对特种设备检测这种行业的特殊性，检察官在向法院提出
量刑建议的同时，附加了禁止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活动的建议。

针对某特种设备检测公司位于泰安市某区，该公司存
在检测人员空挂证、公司对检测报告不进行实际审查、检测
人员不检测就出具报告等问题，在征求泰安市某区检察院同
意的情况下，首次跨市向该区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推动其规范辖区内检测机构建立无损检测人员职业
档案，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留存检测人员签字样式，开展了为
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并拟将翟某拉入失信人名单。

该案判决生效后，寒亭区检察院建议法院将判决书送
达翟某持有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证书的发证机关山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典型意义】
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标准，高质效办理案件。承办检察官

认真查阅相关司法解释，吃透案情，准确分析犯罪行为和危
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及时与公安机关及被害单位进行沟通，
引导公安机关调整办案思路，制作详细可行的补查提纲，引
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避免侦查过程中的疏漏和偏差，
大大提升了侦查质量，保证了案件顺利起诉。

追赃挽损与办案同步，营造良好企业司法环境。办案中
充分释法说理，推进认罪认罚和追赃挽损有机结合，将服务
企业发展融入办案中，切实为企业解难排忧，为企业营造良
好的司法环境和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检视行业监管漏洞，助推检察建议落地落实。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注重做好社会治理“后半篇文章”，准确研判办案
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异地协作，内外联动，合力推进，督促相
关行政监督部门做好监督管理工作，抓好检察建议落地落
实，切实推动特种设备行业监管漏洞问题治理，确保诉源治
理取得实效。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人民检察院）

提供虚假检测报告构成
非法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宜都市检察院检察长易爱江（右）宣读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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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本院受理卢靖亿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
法 律 文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树华：本院受理康达诉你（2023）冀 0306 民初 1657 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及督促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人民法院

肖佳静：本院受理杨德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闽 0602 民初 6967 号起诉状副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庄爱国、李翠苹：本院受理（2023）闽 0602 民初 6621 号
邹国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高宝玉：本 院 受 理（2023）闽 0602 民 初 6829 号 马 荣 平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志勇、陈学璟、谢美丽：本院受理林章与你们、第三
人漳州市芗城工业加工区开发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3）闽 0602 民 初
36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秀华：本院受理刘霞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应诉及举证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庭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蔡文勇、赵勇生：本院受理陈韩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阮贞鹤：本院受理建瓯市丰兴农资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速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游丽梅、谢晨宇、邱松明：本院受理罗志强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速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丹东云端飘雪超轻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

（2023）辽 0603 执恢 56 号丹东环保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与你单位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委托辽宁正大房地产
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院拟司法拍卖行为涉及的你
单 位 物 品 122 类 在 评 估 基 准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表 现 的 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辽宁正大房
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作出的辽
正 资 评 报 字〔2023〕第 009 号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徐广冰：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中心支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 0603 民初 6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刘俊俊：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中心支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 0603 民初 6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候斌：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
中心支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辽 0603 民初 7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潘广帅：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
东中心支公司与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 0603 民初 6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赵苗苗：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阳 光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中 心 支 公 司 与 你 保 证 保 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辽 0603 民 初 63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杨昊：本院受理原告张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辽 0603 民 初 3099 号 民 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第 2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
出副本一份，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住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中街 43 号 7 栋 1 楼的四川岱

鑫 华 昶 工 程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0006899363265）：本 院 受 理 罗 吉 刚 与 你 公 司 建 设
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决被告一立即支付原
告工程尾款 324056 元；2. 判决被告二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
256000 元 及 利 息（以 256000 元 为 基 数 ，自 2023 年 7 月 2 日
起，按照年利率 3.55%计算至付清为止），合计 580056 元；3.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二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2023）川 1083 民 初 3328 号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2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响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住四川省隆昌市响石镇黄龙村 17 组（原锣鼓村 3 组
35 号）洪平（公民身份证号码 511028198611111812）：本
院受理四川隆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一 、判 令 被 告 向 原 告 偿 还 借
款本金 30000.00 元及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截至
2023 年 8 月 7 日 的 利 息 5454.05 元 ，本 息 合 计 35454.05 元 ，

此利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8 月 7 日，2023 年 8 月 8 日起的利息
按年利率 9.45%计算，并按年利率 9.45%计收复利，对不能及
时支付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收复利至款清之日止）；二、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三、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23）川 1083 民 初 4052 号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2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响石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宋雪坤：本院受理邢兵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1 时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王秋垒、梁劲争、于洋、三河市亿鹏门窗销售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大城县耀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与王秋垒、赵
东 明 、梁 劲 争 、于 洋 、第 三 人 三 河 市 亿 鹏 门 窗 销 售 有 限 公
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3）冀 1025 民 初 13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崔海滨：本院受理尼加提·阿地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冀 0929 民 初 2509 号 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李松威：本会受理申请人桂林市开泰工贸有限公司与
你之间订货合同纠纷仲裁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桂 仲 案 字 第 344 号 裁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到本会领取（2022）桂仲案字第 344 号裁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桂林仲裁委员会

姜云轩：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魁 伟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10 分（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七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李永伟：本院受理张腊叭诉你及苏春锁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

马祥友：本院受理赵本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皖 1522 民 初 6387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孟集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兰兵兵：本院受理钟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二 号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刘伟：本院受理周芝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陈龙剑：本 院 受 理 田 红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黔 0329 民 初 127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乌 江 流 域 环 境 保 护 法
庭（原构皮滩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李果：本院受理内江市东兴区新空间门业经营部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
1011 民初 35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

韩延成：本院受理王晓璐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朱小星、朱玉成：本 院 受 理 刘 昌 傲 诉 你 们 被 继 承 人 债
务 清 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3）
皖 0422 民 初 465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诉 讼 费 缴 纳 通 知 书 ，判
决 ：一 、两 被 告 于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在 其 继 承 朱 泉
山 的 遗 产 实 际 价 值 范 围 内 偿 还 原 告 借 款 540000 元 ；二 、
驳 回 原 告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如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六 十 条 的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案 件 受 理 费 9200 元 ，由 两 被 告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寿 春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淮 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韩永忠：本院受理董占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内 0622 民 初 1800 号 民 事 裁 定
书、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独任审判员通知书及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林溪松：本 院 受 理（2023）闽 0602 民 初 6794 号 林 定 山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赖亚忠：本 院 受 理 许 和 龙 与 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一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钟明亮：本院受理王伟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闽 0602 民 初 1444 号 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韩伟庆：本院受理韩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答 辩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金 峰 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五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赖泽文：本院受理郑碧羡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闽 0602 民 初 3375 号 民 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伟庆：本院受理黎剑锋诉你债务加入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2702 民初 77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梁栋博 张雷

近年来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出
愈加隐蔽复杂的趋势，传统以书证
加物证为主的证据体系已经无法
满足现实需要。证据问题贯穿毒品
犯罪始终，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电
子数据证据，是当前毒品犯罪案件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重点和难点；精
准把握电子数据证据与传统书证
所形成的证据体系，关系到能否准
确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笔者认为，电子数据在毒品犯
罪案件证据体系中举足轻重，构建
传统书证与电子数据并行的双轨
制证据体系，有其充足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具体如下：

加强组证模型构建，提升
办案实效性

第一，锁定犯罪嫌疑人真实身
份。为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检察官
认 真 审 查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微 信 、
QQ、手机通话记录等即时网络通
讯工具中涉及案件部分的人员信
息，结合同案犯、证人的供述等传
统书证，发现手机、QQ 等涉案通
讯人之间的具体联系和身份情况，
锁定联系过程和通讯内容，深挖上
下家之间的通讯往来，以此确认在
案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的
客观联系，有力指控犯罪。

第二，加强定罪量刑细节印
证。鉴 于 毒 品 犯 罪 的 法 定 刑 较
重，犯罪嫌疑人大都心知肚明，
故常常在讯问过程中有意否认诸

如毒品种类、重量、价格等影响
量刑的重要因素。对此种情形，
应当就电子证据中涉及双方交易
部分的聊天记录、支付记录、银
行流水、公安机关查获时有同步
录音录像、称重录像等证据，再
结合有关书证综合审查认定，以
此解决量刑细节认定问题。

第三，查证毒品交易时空轨
迹。应当就电子证据中诸如手机基
站信息、通话记录、大数据监控视
频等，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材料中
对于交易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
及过程进行对比组证，对案件发
生、交易过程进行充分还原，以得
到清楚完整、证据充分的审查认定
事实。

第四，助力突破“零口供”案
件。毒品案件中“零口供”是常见现
象，只依赖传统书证的方式在此类
情形中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要通
过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交叉组证，
对“毒品物流”“毒资流向”“人员轨
迹”三要素合并审查，串联诸如行
车信息、行车轨迹、银行交易流水、
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要素，相互
印证犯罪事实中的时间、空间和人
物，使毒品犯罪事实与犯罪嫌疑人
之间产生排他性联系。同时，以时
间、客观证据绘制坐标图，让证据
与证据之间形成锁链，合力构建严
密完整的客观证据体系，由此突破

“零口供”的障碍，查明真相，完成

审查起诉。

加强证据体系构建，提升
证据证明力

第一，合法性审查。应当从以
下几点严格把握：一是该组证据是
否为立案侦查后取得，对于初查中
获取的电子数据原则上不予采用；
二是有关程序是否经过公安机关
负责人批准；三是取证人员身份、
人数是否适格；四是相关侦查措施
的文书是否齐备。需要注意的是，
对侦查机关对涉案人的通讯及网
络进行监控的过程及结果，要着重
审查、判断其是否对公民基本权利
产生侵害，继而确定其证据合法
性。

第二，合理性审查。一是确定
相关电子数据与具体的犯罪嫌疑
人之间的有效联系。从扣押的涉案
手机中提取的相关电子数据，需要
通过信息对比，有效确定相关电子
数据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客观联
系。二是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之间
交流使用的“黑话”“行话”。需要检
察官与侦查人员积极沟通了解相
关知识，同时需要侦查人员通过讯
问等方式得到犯罪嫌疑人对解读
后“黑话”“行话”含义的认可，使证
据的证明力充分释放。

第三，完整性审查。一是通
过对移动存储介质、未联网的电

脑等电子设备进行物理检查，判
断其物理完整性。二是针对手机
等长期联网的电子设备进行数据
检查，并根据扣押在案的存储介
质 和 案 情 中 出 现 的 电 子 数 据 载
体，同时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
深入研判是否存在尚未搜集的电
子数据及搜集可能性。

第四，中立性审查。检察官
应当秉持客观公正原则，在审查
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影响涉毒案
件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的各要素：
一是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材料
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就载明的鉴
定过程及结论本身是否符合程序
规定及科学原理，是否有违常情
常识常理进行分析；二是针对鉴
定机构、鉴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
电子数据证据鉴定资质、证书是
否过期、是否具备实质上的鉴定
能力进行审查；三是就鉴定意见
内容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和日常生
活规律进行审查，确保其应用的
技术及结论科学可靠。

加强证据规则构建，提升
证据体系性

第一，收集取证规则的构建。
鉴于毒品案件的特殊性，电子数据
证据存在形式多变，且易损易改的
特性，需要就两点进行重点关注：
一是通过区分数据存在状态、特殊

属性进行数据分类，帮助侦查人员
决定选取何种侦查措施，以此提高
侦查效率；二是通过对数据内容进
行鉴定，评估其重要性、安全性等
因素进行数据分级。

第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构
建。结合检察办案实践，电子数
据非法取得的常见情形如下：一
是取证主体违法，根据刑诉法第
五十二条的规定，电子数据取证
主体与其他证据一致，只能是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
关和审判机关，如在毒品案件中
出现由辅警或其他专业人员代为
取证的情形，那么相关的电子数
据证据就应视为“主体不适格”，
依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二是程
序违法，常见的侦查违法情形包
括没有出具扣押、搜查文书，采
用黑客技术等未经授权手段取证
等。以上情形既不能保证证据的
真实性和来源合法性，同时也不
能排除人为篡改、伪造情形的，
应依法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第三，最佳证据规则的构
建。按照传统的最佳证据规则，
毒品案件中的电子数据证据大多
数不能成为可采纳的最佳证据，
故笔者认为，如果毒品案件中出
现“复制件”的情形，应当将其
作为最佳证据原则的例外情形，
采用“功能同等法”，根据传统书
证的功能判断标准，结合电子文
件所体现的案件事实情况，以确
定其效力，从法律层面认可毒品
案件中电子数据打印输出物等与
原件具备同等证明效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县人
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
察研究基地、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
察研究中心）

毒品犯罪电子数据类证据审查要点
□电子数据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体系中举足轻重，构建传统书证与电子数据并行的双

轨制证据体系，有其充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通过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交叉组证，对“毒品物流”“毒资流向”“人员轨迹”三要素合

并审查，相互印证犯罪事实中的时间、空间和人物，使毒品犯罪事实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产生

排他性联系。


